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办法（2026年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有关要求，鼓励全院教工和毕业生投入升学及就业工作，促进我院毕业生升学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升学、就业成绩突出的毕业班级、毕业班班主任，以及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有效帮助且贡献突出的学院教职工。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升学就业工作奖包括七类：就业积极先进班集体奖、就业工作优秀班主任奖、基层就业奖、就业工作积极分子奖、考研报考支持奖、升学激励奖、升学积极先进班集体奖。
第四条  学院升学就业工作考评奖励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注重实绩的原则。
第二章  奖励条件及标准
第五条  就业积极先进班集体奖
奖项一：截至毕业当年6月10日，班级整体落实率（就业、升学人数除以毕业人数）≥60%，奖励1000元/班；
奖项二：截至毕业当年6月10日，班级整体落实率（就业、升学人数除以毕业人数）≥80%，奖励2000元/班。
奖项一和奖项二不叠加，以奖金最高项奖励。奖励于毕业当年6月20日前发放。
第六条  就业工作优秀班主任奖
截至8月31日，所带班级整体落实率（就业、升学人数除以毕业人数）排年级前五名且超过90%的班主任，给予奖励1000元/人。
第七条  基层就业奖
按照《华南农业大学2023年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方案》（华农党发〔2023〕14号）文件精神，对参与“三支一扶”“西部（山区） 计划”“特岗计划”“艰苦边远地区专招生”项目的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元。
第八条  就业工作积极分子奖
学院教工向负责就业工作的辅导员引荐用人单位，积极促成学生就业。辅导员根据教工引荐用人单位数量及所引荐单位落实学生就业人数统计积分，奖励积分20分以上（含20分）的教工500元/人。
积分规则如下：
（一）向负责就业工作的辅导员引荐用人单位，2分/用人单位，满分10分。
[bookmark: _GoBack]（二）引荐的用人单位最终促成学生就业的，5分/毕业生。 （以当年12月31日最终就业统计的数据为准）。
第九条  考研报考支持奖
毕业当年报考并完成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部科目的本院应届毕业生，可凭缴费凭证与考试成绩单据实报销考试报名费。每人仅限报销1次，相关款项于毕业当年6月30日前发放。
第十条  升学激励奖
截至毕业当年6月30日，本院应届毕业生完成境内升学（推免生除外）或境外留学的，给予奖励200元/人，奖励于毕业当年6月30日前发放。
第十一条  升学积极先进班集体奖
奖项一：截至毕业当年6月30日，班级升学率（升学人数除以毕业人数）位于15%（含）-20%区间内，奖励1000元/班；
奖项二：截至毕业当年6月30日，班级升学率（升学人数除以毕业人数）位于20%（含）-30%区间内，奖励1500元/班；
奖项三：截至毕业当年6月30日，班级升学率（升学人数除以毕业人数）达到30%（含）以上，奖励2000元/班。
奖项一至三不叠加，以奖金最高项奖励。奖励于毕业当年6月30日前发放。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相冲突的，以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落实率、升学率均以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系统中的数据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负责解释。
